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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收購一家中國公司49%股權的

協議的補充協議

茲提述泛亞環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的公佈（「該
公佈」），內容有關就按總現金代價人民幣44.1百萬元（相當於約55.1百萬�元）收購銷售權
益（相當於目標公司49%的股權）與賣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除本文另有所指外，本文所用
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交易時段後），Earthasia Buildscape與賣方訂立
股權轉讓協議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修訂下文載列的股權轉讓協議的若干條款及
條文。

延長截止日期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完成將於截止日期或之前作實。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股權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Earthasia Buildscape與賣方經公平磋商
後同意將截止日期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延長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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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盈利保證

誠如該公佈所述，根據股權轉讓協議，賣方擔保，目標公司根據中國會計原則編製的有
關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純利不低於人民幣15百萬元（相當
於約18.8百萬�元）。此外，目標公司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純利的年增長率不低於10%。倘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純利低於人民幣15百萬元，但等於或高於人民幣11.25百萬元
（「補償限額」），則有關差額將於刊發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的經審核賬目並待該公佈所述的若干條件獲達成後由賣方補償。

經進一步公平磋商後，Earthasia Buildscape與賣方同意將補償限額由人民幣11.25百萬元改
為人民幣7.5百萬元。

除上文修訂外，股權轉讓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文均保持不變，且股權轉讓協議應持
續充分有效。

股東及潛在投資�務請注意，股權轉讓協議須待達成或豁免（視乎情況而定）若干先決條
件後，方告完成，因此，完成未必會落實。股東及潛在投資�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泛亞環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興達

香�，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劉興達先生、陳奕仁先生及田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為Michael
John Erickson先生、馬力達先生及黃婭萍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談葉鳳仙女士、黃宏
泰先生及王雲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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